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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 

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加快教

育教学国际化进程，提升我院学生国际学术交流能力，学院设立“学

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支持项目”，对参加国内外举办的高水平国际

学术会议的学生提供资助，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制定此资助管理办

法： 

一、资助对象及原则 

1、申请人须为我院在读全日制研究生、本科生； 

2、申请人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，并具备用外语自由会话、宣

读论文、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； 

3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应与申请人专业领域紧密相关； 

4、申请人相关研究成果（期刊论文、会议论文等）应获得会议

主办方认可，并收到邀请函； 

5、申请人相关研究成果本人应为第一作者（若为第二作者，则

第一作者应为其导师）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。 

二、资助办法 

1、资助经费主要用于受资助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往返旅费、

会议注册费、签证费及住宿费等必需费用； 

2、国外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中，欧美地区举办的会议资助额度

每人次不超过 1.5 万元，其他地区举办的会议资助额度每人次不超

过 0.8 万元；国内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资助额度每人次不超过 0.5

万元； 

3、资助经费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实报实销； 

4、资助名额根据学院实际经费预算情况而定，原则上每年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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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参加国外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不限制人次，参加国内举办的国

际学术会议不多于4人次； 

5、资助名单评选时，优先资助顺序参照以下标准： 

（一）会议级别：A级会议＞B级会议（注：参照附件3）； 

（二）参会形式：邀请报告＞普通口头报告； 

（三）研究成果：期刊论文＞会议论文＞其他成果。 

三、申请与审批程序 

1、申请人接到会议邀请函后，填写《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

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申请表》，经导师（研究生）或辅导员

（本科生）同意后，及时将申请表、会议邀请函、论文复印件、会

议日程安排表等提交学院； 

2、学院根据实际情况每学期组织两次评审，对学生材料进行审

核，确定资助额度，并予以公示；公示期为 3 天，公示期满无异议

或经对异议事项调查后认定仍符合入选条件者，最终予以资助； 

3、学生填写《研究生/本科生因公出国（境）申请表》（国际合

作与交流处网站上自行下载），至学院及各职能部门进行审批； 

4、会议结束后两周内，学生向学院办公室提交《国际学术会议

总结报告》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及参会现场照片（学生本人在会场

内的照片，附文末）； 

5、学生按照学校财务处要求准备好相关票据，到学院签字报销，

具体报销流程可依实际情况而定。 

四、附则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本办法由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

负责解释。 


